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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9_AB_98_c36_51468.htm [考点记忆]一、监护人比较： 未

成年人精神病人一般监护人（按顺序）首先是父母，父母已

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，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

担任监护人：1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2、兄、姐3、关系密切的

其他亲属、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，经未成年人的父、母的

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同

意的1、配偶2、父母3、成年子女4、其他近亲属5、关系密切

的其他亲属、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，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

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单位监护人

没有上述规定的监护人的，由未成年人的父、母的所在单位

、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

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。二、指定监护：1、 单

位指定：a.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，由未成年人的父、母所

在单位、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、

村委会在近亲属中指定。b.上述有关组织指定监护人，以书

面或者口头通知了被指定人的，应当认定指定成立。被指定

人不服的，应当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30日内向法院起诉。逾

期起诉的，按变更监护关系处理。2、法院指定：a.对指定不

服提起诉讼的，由法院裁决。b.法院指定监护人时，可将未

成年人监护人中的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项或精神病人监护人

中的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项规定视为指定监护

人的顺序。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无监护能力或者对被监

护人明显不利的，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



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。监护人可以是一人，也

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数人。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的，应视情

况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。c.被指定人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

，法院应当根据前款中的规定，作出维持或者撤销指定监护

人的判决。如果判决是撤销原指定的，可以同时另行指定监

护人。d.在法院作出判决前的监护责任，一般应当按照指定

监护人的顺序由有监护资格的人承担。3、单位指定是法院指

定的前置条件。4、监护人被指定后，不得自行变更。擅自变

更的，由原被指定的监护人和变更后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

。三、监护人的责任：1、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，保护被

监护人的人身、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，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

外，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2、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

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，应当承担责任；给被监护人

造成财产损失的，应当赔偿损失。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

者有关单位的申请，撤销监护人的资格。3、监护人不履行监

护职责，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，其他有监护资格

的人或者单位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，按照

普通程序审理；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，按照特别程序审理；

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，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，分别审理。 [

相关法条]《民法通则》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

的监护人。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，

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： (一) 祖父母、外

祖父母； (二) 兄、姐； (三) 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、朋友愿意

承担监护责任， 经未成年人的父、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

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同意的。 对担任监护人

有争议的，由未成年人的父、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



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。对指定不

服提起诉讼的，由人民法院裁决。 没有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

的监护人的，由未成年人的父、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

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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